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大學部學生入學獎學金辦法 

98年4月30日馬偕醫學院第2屆董事會 

企劃發展小組暨財務行政第3次聯席會審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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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5月4日98學年度第33次行政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99年5月20日第2屆第17次董事會通過 

100年10月25日100學年度第2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101年1月11日100學年度第20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101年12月19日101學年度第2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12月26日101學年度第15次行政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2月17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2月19日102學年度第21次行政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9月24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0月1日103學年度第7次行政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9月23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0月14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0月21日馬學秘字第1040007243號函發布 

105年9月29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0月5日105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5月02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5月16日106學年度第1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5月31日馬學務字第1070004240號函公告 

108年10月23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1年1月19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2月16日110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9日111學年第2學期第2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4月12日111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4月19日馬學務字第1120002967號函公告 

113年3月12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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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0月8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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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1月18日馬學務字第1130009937號函公告 

114年4月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年7月23日馬學秘字第1140006464號公告 

第一條 獎勵目的 

為鼓勵成績優良學生就讀本校大學部學士班，特訂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大學

部學生入學獎學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核獎對象 

核獎對象分為甲、乙類(不含公費生、扶弱分組及其錄取標準)，資格分述如下： 

一、 甲類得獎人須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 申請入學： 

1. 本校各學系之錄取生於該年度之學測成績所有科目滿級分者。 

2. 本校各學系之錄取生(不含醫學系)於該年度之學測成績國英自三科45級分者。 

3. 本校各學系之錄取生(含正備取)經重點校系錄取(含正備取)且統一分發以第一志願分

發至本校就讀。 

（二） 分發入學：本校各學系獲分發之錄取生可達重點校系錄取標準並以第一志願分發至本校

就讀。 

二、乙類得獎人須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 繁星推薦：本校錄取生(不含醫學系)其高中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為前1%者。 

（二） 申請入學： 

1. 錄取生甄選總成績為各學系第一名者，如有同一年度排序在前而未入學者，名額不予

遞補。 



2. 本校各學系之錄取生（含正備取）經重點校系錄取(含正備取)且統一分發分發至本校

就讀。 

（三） 分發入學： 

1. 醫學系入學成績第一名之錄取生。 

2. 成績可達所有教育部高教司所屬私立大學同一學系(組)錄取標準，且以私校第一志願

進入本校就讀，除醫學系、護理學系，其餘學系每班以2名為限。如有同一年度排序

在前而未入學者，名額不予遞補。 

（四） 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指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資

訊奧林匹亞競賽、亞太數學、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獲銀牌獎（含）以上，或參加國

際科學展覽(指美國國際科技展覽及其他經教育部認定之國際科學展覽)獲二等獎（含）

以上，申請且經本校審查通過保送就讀者。 

本辦法所指錄取生皆須進入本校完成註冊就讀期滿一學期。 

本辦法所指重點校系為： 

一、醫學系、護理學系：臺灣大學、陽明交通大學或成功大學同一學系。 

二、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視光學系：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職能治療學系、陽明交通大學物

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或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職能治療學系。 

三、醫學檢驗暨再生醫學學系：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生物技

術暨檢驗學系或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第三條 獎勵方式 

一、 甲類得獎學生於入學當學年度可獲得學雜費及住宿費全免之獎助，並按月發給新台幣

5,000元生活費。入學後，若前一學年之學業成績排名在該班學生前百分之十（含）以內，

且操行成績達82分（含）以上者，該學年度續予同額獎勵。本獎學金至多發至原定修業年

限。未達續領條件者，取消次學年度獎學金之獲獎資格；若往後重新達發給標準時，則予

以恢復。 

二、 乙類得獎學生於入學該學年度可獲得學雜費全免之獎助，分二學期發放。 

第四條 申請手續 

凡符合本獎學金申請標準者，應於新生註冊日後二週內備齊大考中心分發志願表、其他學校

錄取通知單及成績單等相關文件主動向本校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審查無誤後，由

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核定名單，陳請校長頒發，逾期未提出申請者視同放棄。 

第五條 領獎限制 

一、領取本獎學金者，不得兼領本校公費生獎助與書卷獎獎金。 

二、同時符合甲類及乙類獎學金申請資格者，限擇一申請之。 

三、新生保留入學資格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四、在學期間遇有保留學籍、轉學、休學或退學者，取消得獎資格，但如因特殊緣由並經校長

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